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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

 
通  告 

 
 

2022 年  第 15 号 

 

关于规范转供电主体价格行为的通告 
  

全省各转供电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落实转供电价格政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

法》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就规

范转供电主体价格行为通告如下： 

一、转供电价格政策 

（一）居民终端用户购电价格 

严格执行居民合表目录电价 0.604 元/千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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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商业终端用户购电价格 

1．关于一般工商业终端用户电价。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取消

转供电终端一般工商业到户最高限价，对安装分时计量电表的终

端用户，其向转供电主体购电价格，按照转供电主体市场化属性，

分别执行其当月市场交易峰谷分时电价或代理购电峰谷分时电

价；对安装非分时计量电表的终端用户，其向转供电主体购电价

格=转供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月度总电费÷总购电量。 

2．关于大工业终端用户电价。2021 年 10 月起对安装分时计量

电表的终端用户，执行其当月市场交易峰谷分时电价或代理购电峰

谷分时电价；对安装非分时计量电表的终端用户，其向转供电主体

购电价格=转供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月度总电费÷总购电量。 

存在多层转供电情况的，终端用户执行的购电价格严格按照

上述标准执行。 

二、规范转供电收费行为 

（一）严禁违规加价。在政府制定的转供电价格政策外，任

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定价，不得以电费为基数，加收任何名义

的服务类费用。 

（二）厘清收费项目。转供电主体自用电费由自身承担。公

共部位、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用电电费、运行维护费等通过物业

费、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。 

（三）做好价格公示。转供电主体要在醒目位置设立公示栏、公

示牌，或运用电子信息平台、网络平台等，及时向辖区内用户依法公

示转供电价格信息，自觉接受终端用户、社会各界和相关部门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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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转供电价格信息公示（模板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诉举报电话：12345、12315 
 

现行电价政策 

 

 

 

（粘贴相关政策文件） 

 

X 月电量及电费缴纳情况 

结算电压等级： 

当月用电度数： 

当月缴纳电费： 

平均用电价格： 

 

 

（粘贴相关凭证、资料） 

X 月终端用户执行价格 

1.安装分时计量表终端用户，用电价格按

照市场交易（或代理购电）分时电价执

行。 

2.安装非分时计量表终端用户，用电价格

按照平均用电价格 XX 元/千瓦时执行。 

 

转供电主体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
